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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协议双方合作意愿的战略性、 框架

性约定，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以正式合同为准； 

2、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四川省投资促进局（以下

简称“四川投促局”）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 

一、合作双方 

甲方：四川省投资促进局 

地址：成都市永陵路 

乙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11号 1号楼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设立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总部和建设物流中心。 

乙方在四川省内设立西南总部和建设物流中心，并在四川参与公立医院改革，

设立医疗医药产业投资基金，提供公立医院药品、耗材供应链增值服务。甲方对

乙方在四川开展的上述业务给予大力支持。 

2.三医联动建立地方基本医疗医保控费模式。 



乙方致力于为四川地方政府提供一体化的医保控费方案，建立地方基本医疗

医保控费模式，通过引入第三方控费企业合作，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促

进医药分家和医保控费市场化运作。 

3.推动中医药创新种植、研究、生产平台建设。 

紧紧围绕四川省道地中药材等优势资源，充分发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优势，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

的发展道地大宗中药材的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产地加工与采收采购、中药研发

等，推动四川省中医药产业的做大做强。 

积极与地方政府沟通合作，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采用“公司+基地+农户”

等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方式，积极创建中药材 GAP基地，规范中药材种植全

过程管理，提升药材质量和实施生态种植，同时建立药材采购联动机制。乙方计

划在甲方的支持下，重点参与四川省多地的药材的规模化种植、收购、加工。同

时，把这些规模化的产业活动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 

（二）合作机制 

1.预计 5 年内实现销售收入 50 亿元人民币，乙方为达成上述合作目标，将

分阶段实施投资，保障业务落实。 

2.双方同意建立工作联系机制，研究协调合作中的相关事宜。 

3.建立推进合作的组织领导机制，成立由双方领导及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工作

协调小组，负责双方合作的组织领导工作。  

4.建立工作任务落实推进机制，双方指定或授权相关专门人员组成工作小组，

负责信息交流和沟通协调，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通报合作情况和相关信

息，共同研究、推动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三）其他相关事宜 

1.本协议合作期限为 5年。协议期满后，双方再行商定继续合作事宜。 

2.其他未尽事宜，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另

行商定或签订补充协议。 

3.本协议为双方就合作事项达成的意向性约定，双方互不依据本协议追究合

作方的任何法律责任。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公司把握国家医药改革发展的机遇，结合四川

省良好的医药投资发展环境和公司资源优势，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整合双方资源，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

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形成双方共同发展的良好合作格局。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协议双方合作意愿的战略性、框架性

约定,合作项目中约定的事宜以正式合同为准；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关注风险。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7月 28日 




